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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２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以专

人、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全体董事。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上午

１０

：

００

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会议应到

董事

１１

人，实到董事

１１

人。 会议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关于为参股企业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参股企业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港务”）因业务经营需要并充分比较各金融机

构借款利率后，拟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中化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财务公司”）贷

款

７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公司同意全资子公司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按

４５％

持股比例，为中化港务向

中化财务公司申请的总额

７０００

万元借款中的

３１５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珠海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企业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二、关于为参股企业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为支持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复材”）的发展，公司拟为其向浦发银行珠海分行

申请的期限一年，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珠海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企业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９

人，同意

９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关联董事欧辉生先生、黄志华先生回避表

决。

三、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局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 （星期四） 下午

１４

：

３０

在公司四楼会议室召开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议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珠海港

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参与该项议案表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反对

０

人，弃权

０

人。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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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０３３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企业

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参股企业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化港务”）因业务发展需要，拟向中化集团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化财务公司”）申请人民币总额

７０００

万元的贷款，并由中化港务各方股东按股权

比例提供担保。 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港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港通公司”）持有中化港务

４５％

股

权，按持股比例对上述借款中人民币

３１５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中化港务未对该事项提供反担保。

鉴于公司副总裁、行政总监胡军先生同时担任中化港务的董事，因此公司与中化港务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参与该项议案表

决的董事

１１

人，同意

１１

人。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授权港通公司签署有关担保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是本公司持股

４５％

的参股企业，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１１

月，注册资本：

１２４０２．５６

万元，

法定代表人：姚军，注册地址：珠海临港工业区南迳湾石化仓储区，经营范围：建设石化码头及相应的配套

工程；经营自建码头，为用户提供石油及其制品、化工产品及原料、非直接食用植物油的码头装卸、管道运

输、技术信息咨询服务（以上均不含危险化学品）。

中化港务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如下图：

２０１１

年末，中化港务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９１５８７．９０

万元，总负债

５５８９２．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３５６９５．４２

万元，净

利润

４

，

６１１．３４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９７５９．９

万元。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中化港务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９０３２１．１０

万元，

总负债

５３１６６．１１

万元，净资产

３７１５４．９８

万元，净利润

１４５９．５６

万元，营业收入

４５７９．８６

万元。

三、担保事项

中化港务因业务经营需要并充分比较各金融机构借款利率后，拟按银行同期贷款基准利率向中化财

务公司贷款

７０００

万元，期限一年，公司同意港通公司按

４５％

持股比例，为中化港务向中化财务公司申请的

总额

７０００

万元借款中的

３１５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中化港务的另外两方股东中化实业有限公司（持股比例

３０％

）、中化国际石油（巴哈马）有限公司（持

股比例

２５％

）是一致行动人，目前中化实业有限公司已出具承诺函，对上述借款金额的

５５％

即

３８５０

万元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合同尚未签署。

四、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前，经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担保事项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 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董事局意见

董事局认为，公司按持股比例

４５％

为中化港务提供上述担保可支持其正常生产经营发展所需；中化

港务已建成的一二期项目营运效益良好，

２０１１

年全年实现利润

４６１１．３４

万元，有偿还贷款的能力，且公司

对贷款的使用可以进行严密监控、积极防御风险，不会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另一股东方中化实业有限公

司已出具承诺函，对上述借款金额的

５５％

即

３８５０

万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体现了公平、对等原则。

公司认为中化港务经营和信用情况良好，且公司对贷款的使用可以进行严密监控、积极防御风险，因

此未要求其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报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１６４０．２

万元，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３５９５０

万元，合计担保额为

５７５９０．２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２３％

。 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其他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局决议；

２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

３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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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企业

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支持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海复材”）的发展，公司拟为其向浦发银行珠海分行

申请的期限一年，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并授

权公司董事局主席签署有关担保文件。珠海复材另一股东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总额不超过人民

币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珠海复材未对该事项提供反担保。

鉴于公司董事欧辉生先生、黄志华先生、副总裁张庆红先生同时担任珠海复材的董事，因此公司与珠

海复材存在关联关系。

上述事项已经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５

日召开的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 参与该项议案表

决的董事

９

人，同意

９

人。 关联董事欧辉生先生、黄志华先生回避表决。 该事项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并

授权港通公司签署有关担保文件。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是本公司参股

３８．３３％

的参股企业， 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注册资本：

４７

，

７７６

万

元；法定代表人：吴明；注册地：珠海市高栏经济区高栏港北七路

２５

号；主要从事生产、销售纺织类玻璃纤

维制品、增强类玻璃纤维制品；研究、开发无碱类玻璃纤维制品；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出

口业务；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珠海复材的产权和控制关系如下图：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珠海复材经审计资产总计

７０

，

２８１．７１

万元、总负债

２２

，

３７３．２４

万元，净资产

４７

，

９０８．４７

万元，净利润

－１８７８．３１

万元，营业收入

１５

，

０９４．２５

万元。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珠海复材未经审计的资产总计

６７

，

９６０．３３

万元，总负债

２１

，

０９２．１４

万元，净资产

４６

，

８６８．１９

万元，净利润

－１

，

０４０．２８

万元，营业收入

４

，

５２４．２８

万元。

三、担保事项

公司拟为珠海复材向浦发银行珠海分行申请期限一年，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９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

金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珠海复材另一股东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为其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流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上述担保已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担保合同尚未

签署，待双方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签署生效。

四、独立董事意见

该事项提交董事局会议审议前，经过独立董事事前认可。独立董事认为：该关联担保事项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情形。 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五、董事局意见

珠海复材

２０１１

年搬迁至高栏厂区，由于搬迁生产线复产过程复杂，产能未能有效恢复，经营形势较为

严峻；进入

２０１２

年，珠海复材积极调整经营策略，以“降成本，增效益”为目标，合理调整产品结构，通过精

益生产、节能降耗，发挥自身优势，逐渐扭转经营形势，同时通过加大应收帐款管理、丰富融资渠道，在一

定程度上能保障贷款的还款资金来源，且公司对贷款的使用可以进行严密监控、积极防御风险，不会损害

公司及股东利益。另一股东云南云天化股份有限公司对珠海复材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人民币的流

动资金综合授信额度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事项也已经其董事会审议通过，体现了公平、对等原则。董事局认

为，公司为珠海复材提供上述担保可支持其正常生产经营发展所需。

公司对贷款的使用可以进行严密监控、积极防御风险，因此未要求其提供反担保。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本报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为

２１６４０．２

万元，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３５９５０

万元，合计担保额为

５７５９０．２

万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２３％

。 无逾期担保事项。

七、其他

本公司将及时披露担保的审议、协议签署和其他进展或变化情况。

八、备查文件

１

、经与会董事签字生效的董事局决议；

２

、被担保人的基本情况和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报表；

３

、被担保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０７

证券简称：珠海港 公告编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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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本公司拟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一）召集人：本公司董事局

（二）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

（

１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

２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三）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

投票系统（网址为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

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四）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表决权，投票表决时，参加会议的方式：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

中的一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如果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票结果为准。

（五）出席对象：股权登记日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４

日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法律顾问。

（六）现场会议地点：公司会议室（珠海情侣南路

２７８

号

４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一）提案名称：

１

、关于为参股企业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参股企业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二）披露情况：提案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的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局第五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

参股企业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参股企业珠海富华复合

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三、现场股东大会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

因故不能出席现场会议者，可授权委托代表出席，委托代表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附后）、委托人股

东帐户；法人股股东持单位证明、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

函、传真等方式登记。

２

、登记时间：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点

－１１

：

３０

点。

３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局秘书处（珠海情侣南路

２７８

号

２

楼）。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代码：

３６０５０７

；投票简称：珠港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

２

）输入证券代码：

３６０５０７

；

（

３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本次股东大会对应的委托价格如下：

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

元

）

１

关于为参股企业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１．００

２

关于为参股企业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司提供担保的

议案

２．００

（

４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对应委托数量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

５

）确认投票委托完成。

４

、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２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投票的相关事项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６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办理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

施细则》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股东采用服务密码方式办理身份认证的流程如下：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点击“申请密码”，填写“姓名”、“证券帐户号”、

“身份证号”等资料，设置

６－８

位的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激活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

“

激活校验码

”

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的，服务密码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使用；激活指令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的，次

日方可使用。

３

、网络投票操作程序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

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数

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４

、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投票后，不能通过网络投票更改投票结果。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联系电话：

０７５６－３２９２２１６

、

３２９２２１５

；传真：

０７５６－３３２１８８９

；联系人：薛楠、季茜、黄一

桓。

２

、会议费用：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人员食宿费用、交通费用及其它有关费用自理。

附件：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７

日

附件：

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茲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１７

日召开的珠海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在相应的意见栏打“

√

”）行使表决权。

议案序号 内容 同意 反对 弃权 回避

１

关于为参股企业中化格力港务有限公司提

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参股企业珠海富华复合材料有限公

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委托人股东帐户：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字（盖章）： 受托人（签字）：

委托日期：

２０１２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３１

证券简称：德尔家居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１

、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２

、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开始；

（二）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苏州市吴江盛泽镇舜湖西路国际大厦

２８

层德

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汝继勇先生；

（六）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

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９

人， 代表股份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７５．００％

。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级管理人员、

保荐代表人和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１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２０１１

年度薪酬或津贴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２００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００％

；反对

０

股；弃权

０

股。

四、 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栗皓、王华鹏

（三）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

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 备查文件

１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

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德尔国际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３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１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１

、合同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

２

、合同生效条件：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后生效。

３

、开工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

交工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

合同工期为

２００

天。

４

、对上市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由于本项目施工工期在本年度内，该合同履约对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业绩将产生一定的影响。

５

、本合同履行适用标准：合同中明确规定或隐含的适用标准或由业主工程师指定的

工程适用标准。

特别风险提示：

合同履行中的风险：一是原材料及人工费上涨风险；二是工程价款不能按时结算的风

险。

一、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１

、合同标的情况

工程名称：曲周县南北园区道路连接线项目。

工程地点：起于县城东环支漳河桥头，止于巩村村北定魏线处。

工程内容：东环至第六疃段（

ｋ０＋０００－ｋ４＋４７０．８８９

）；第六疃至现代大道（

ｋ５＋０００－ｋ７＋

４５６．５９６

）；现代大道至定魏公路（

ｋ０＋０００－ｋ１＋６７５．６１７

）。 道路长度

８．８７ｋｍ

，中桥

２

座，小桥

２

桥，盖板涵

２

道，圆管涵

２８

道等。

合同工期：开工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交工日期为

２０１２

年

１１

月

８

日，合同工期为

２００

天。

项目资金来源：政府投资。

可行性分析及需要履行的审批手续： 公司对本合同涉及的建设项目及业主均进行了

论证和考察。

２

、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本工程项目的业主）

名称：曲周县交通运输局

地址：人民西路

２１

号

曲周县交通运输局是主管全县公路和公路运输行业的工作部门， 主要承担着公路规

划与建设、公路养护和路政管理、运输市场管理、交通执法、交通战备等项职能和任务。

本承包合同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合同主要条款

１

、合同价款：暂估为

９５

，

１１３

，

０７９

元人民币，具体金额以最终累计结算款为准，乙方无

权要求甲方进行造价差额补偿或索赔。

２

、工程价款结算方式：按工程进度分期结算。

３

、合同工期：

２００

天。

４

、合同签署人：本工程项目业主代表董波和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的委托代理人张立翰

共同签署本承包合同。

５

、合同签署时间及地点：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合同双方在曲周县交通运输局签署。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１

、该合同履行对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资产和损益将产生一定影响。 合同履行预计将增加公

司资产总额和净利润，具体数额目前还无法准确预测。 本次合同的签订也将进一步密切

和加强公司与当地的合作关系，增进今后合作机会。

２

、该合同的签署和履行不会对公司的业务独立性构成不利影响。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本合同的履行可能存在以下风险：

１

、当地原材料价格及人工费上涨可能对项目实施带来一定的影响；

２

、工程施工过程中可能存在工程价款不能按时结算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１

、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３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２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重大工程项目中标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近日， 公司及六个全资子公司接到黑龙江省公路局危桥改造和安保工程建设领导小

组办公室的中标通知：

公司及六个全资子公司成为黑龙江省危桥改造工程

Ａ６７

、

Ａ７０

、

Ａ７１

、

Ａ７２

、

Ａ７３

、

Ａ７４

、

Ａ７６

标段的中报单位。

工期：除

Ａ７０

标段的工期为

１７

个月外，其余

６

个标段的工期皆为

６

个月。

７

个标段合计中标价格：

４８

，

９５９

，

９３４

元人民币

公司接到上述中标通知后，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在提交履约担保后，将签署施工承包

合同。

特此公告。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１０

证券简称：华润锦华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

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新增提案提交表决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修改或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有关情况，公司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２８

日分别在《中国

证券报》和《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进行了公告。

一、会议召开情况

１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２

、召开地点：四川省遂宁市遂州中路

３０９

号本公司会议室；

３

、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４

、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５

、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向明先生授权董事蔡惠鹏先生

６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１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人，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７７

，

３８３

，

６０４

股，占本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１２９

，

６６５

，

７１８

股的

５９．６８％

。

２

、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

３

、本公司聘请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赵永祥、曾加煜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

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１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７７

，

３８３

，

６０４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公司独立董事华冠雄、叶永茂、肖军在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２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７７

，

３８３

，

６０４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３

、 会议审议通过了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

案》。

表决结果为：

７７

，

３８３

，

６０４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４

、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

２０１２

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情况的议案》。

本项议案为关联交易，关联方第一大股东华润纺织（集团）有限公司回避

表决。

同意股份数为

１１

，

２６０

，

６０４

股， 占出席会议非关联股东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反对股数为

０

股，弃权股数为

０

股。

５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７７

，

３８３

，

６０４

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１００％

，

０

股反对，

０

股弃权。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１

、律师事务所：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

２

、律师姓名：赵永祥、曾家煜

３

、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因此，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１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２

、《四川社科律师事务所关于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华润锦华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９６

证券简称：金山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１３

号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不存在否决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不存在补充提案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下午

２

时

２

、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沈阳市和平区南五马路

１８３

号泰宸商务大厦

Ｂ

座

２６

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会议召集人：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五）会议主持人：董事金玉军先生

（六）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１

日以公告的形式发布，会议的召集、召开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

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会议出席情况

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参加表决的股东及股

东代表共

６８２

人，代表股份

１６９

，

６７７

，

６２８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９．８２％

。 其中参加

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

５６９

人，代表股份

３３

，

２０６

，

４６５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９．７５％

；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授权代表）共

３

名，代表所持表决权

股份

１３６

，

４７１

，

１６３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０．０７％

。

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律师等代表出席了会

议。

三、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

了各项议案，具体表决结果如下：

议案序

号

议案

内容

赞成

票数

赞成

比例

反对

票数

反对比

例

弃权票数

弃权

比例

是否通

过

１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

件的议案

１４７，９６１，２５５ ８７．２０ １６，９００，１７４ ９．９６ ４，８１６，１９９ ２．８４

是

２．１

定价基准日

、

发行价格

及定价原则

４５，５５８，９６４ ６６．８２ ２１，３７０，５４１ ３１．３４ １，２５２，２９２ １．８４

是

２．２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的有效

期限

４５，６７４，３６４ ６６．９９ ２０，９５６，８４０ ３０．７４ １，５５０，５９３ ２．２７

是

３

关于修订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

案的议案

４５，８６９，６６４ ６７．２８ １９，８３４，２５１ ２９．０９ ２，４７７，８８２ ３．６３

是

４

关于调整

《

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涉及关联交易的议案

》

的议案

４５，８６９，６６４ ６７．２８ １９，７５０，１４４ ２８．９７ ２，５６１，９８９ ３．７５

是

５

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

《＜

股份认

购合同

＞

之补充合同

》

的议案

４５，８７１，４６４ ６７．２８ １９，６７９，５４４ ２８．８６ ２，６３０，７８９ ３．８６

是

６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

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

事项的议案

４５，８６９，６６４ ６７．２８ １９，８０３，３１２ ２９．０４ ２，５０８，８２１ ３．６８

是

注： 除第一项议案其余均为关联交易， 关联股东丹东东方新能源有限公

司、丹东东辰经贸有限公司回避表决，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６８

，

１８１

，

７９７

股。

四、律师见证情况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石艳玲律师和刘华剑律师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本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现场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范意见》和《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

定，会议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目录

１

、经与会董事、监事签字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北京金诚同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沈阳金山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证券简称：柘中建设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６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全资子公司减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一、本次减资概述

公司子公司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原计划在舟山小衢山投资的大型构件制造基地项目投资环

境发生变化（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７

日《舟山小衢山投资项目最新情况的公告》），并且岱山县政府已

将前期对所投资项目已支付的小衢山拆迁补偿款、土地征用预付款等款项合计

６４７４．５１２９

万元退还至公

司募集资金专户中，大型构件制造基地项目需待重新进行选址及论证。为保证超募资金使用效率，公司董

事会决定暂时将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至

５００

万元，并使用自有资金

５００

万元进行替

换。

本次减资在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上报股东大会审议。 本次减资亦不构成关联交易。

二、减资主体的基本情况

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为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０

年下半年全资设立， 原注册资本

６０００

万元，为超募资金。 主要经营范围为生产销售混凝土构件、建材销售，注册地址位于舟山市岱山县人

民路

２７７

号。

舟山柘中

２０１１

年资产总额为

６５００．６１

万元、负债总额

５００．１５

万元，尚无营业收入。

此次减资后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至人民币

５００

万元，减资后仍由公司全资控股。

三、减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减资主要目的为保证超募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大型构件制造基地项目需待重新进行选址并论

证。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４月２６日

证券简称：柘中建设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１７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更正公告

本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６

日在巨潮资讯网 （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披露了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在《中国证劵报》和《证劵时报》披露了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摘要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

正文。 经事后审核，由于工作疏忽造成年报的个别内容出现差错，现更正如下：

一、公司年报 “第八节 董事会报告”中：

四

．

（二）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以公司发行后的总股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普通股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

元（含税），共计派发

２

，

０２５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

现更改为“以公司发行后的总股本

１３

，

５００

万普通股股份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１．５

元（含税），共计派发

２

，

０２５

万元，剩余未分配利润结转下一年度。 ”

二、公司年报摘要“

６．５

对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中：

表格中原填写内容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３００

现更正为

２０１１

年

１－３

月经营业绩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７

，

１４４

，

７５１．１８

三、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中全文及正文中：“

２．２

报告期末股东总人数及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

况表”：

原表格输入错误，现更正为下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

户

）

１１

，

６１１

前十名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

全称

）

期末持有无限售条件流通股的数

量

种类

上海楚华热电有限公司

１

，

６１３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刘芳

４８６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朱伟东

４２７

，

５０７

人民币普通股

黄达

２８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顾青

２７１

，

５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辛欣

２５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姚虹

２４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赵延勇

２２０

，

６５０

人民币普通股

张艳莉

２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陈秋仙

２１０

，

０００

人民币普通股

更正后的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报告》详见巨潮资

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投资者查阅。

以上更正不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业绩，对上述更正给投资者和报告使用人带来的不

便，公司深表歉意。 公司将在今后工作中加强信息披露相关工作的管理，提高信息披露质量。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２年０４月２６日

证券简称：柘中建设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３４６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２０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鉴于有媒体近日对我公司募投资金和超募资金投向和使用以及募投项目进展提出质疑，现公司就募

投资金投向与募投项目进展事宜将实际情况公布如下：

一、募投项目进展及募集资金投向情况：

１

、大直径

ＰＨＣ

管桩改扩建及配套码头工程：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２８

日公司上市后，正遇上海世博会召开，公司

接世博会安保通知，黄浦江两岸边停止施工，故募投项目的施工许可证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８

日取得。 到目前为

止，经过近一年时间施工，募投项目中的大直径

ＰＨＣ

管桩的改扩建前期工程和新建研发中心现已接近完

工，处于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工程完工后将新增

Φ６００

以上管桩产能

１００

万米，计划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投入运行，

募集资金现已投入约

６７５０

万元；

由于

ＰＨＣ

管桩改扩建项目及配套码头工程是在原厂区内进行， 为保障现有职工就业和企业效益，不

能频繁改建，该项目必须综合规划，分期实施。 公司下半年将开始进行后期工程改扩建；配套码头工程根

据防汛指挥中心规定，将待今年黄浦江汛期结束后正式施工。

２

、购建运桩船项目：由于受经济形势影响，去年船运行业极为不景气，导致船运企业利润受到较大影

响，经过公司分析，自建运桩船运输成本高于运输业务外包成本。 因此，公司并未急于实施该项目。

３

、募投资金

３．０６

亿元至目前为止除去已使用的

６７５０

万元，剩余的本息合计

２．４

亿元仍存放于公司、督

导机构及银行三方监管的募集资金专户上，不存在改变募投资金投向和募投资金转移的行为。

二、超募资金投向使用情况

公司超募资金净额为

３．５

亿元，发行后用于银行还贷

８０００

万元，补充流动资金

２０００

万元，投入岱山海上

物流基地项目

７０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上述合计投入

１．７

亿元，剩余的本息合计

１．８

亿元仍存放于公司、督导

机构及银行三方监管的超募资金专户上，详细使用过程如下：

１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对外设立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

司、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注册资金各为

２０００

万元（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相关公告）；

２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超募资金

４０００

万元和

３０００

万元分别对舟山柘中大型

构件有限公司和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进行增资（后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本次增资岱

山柘中的

３０００

万元改为自有资金投入）；（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１１

日和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相关公告）；

３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使用超募资金

１６０００

万元对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限公司

追加投资；（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相关公告）；

４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中止使用超募资金

１６０００

万元对舟山柘中大型构件有

限公司追加投资， 并使用超募资金

５０００

万元增资岱山柘中建材有限公司；（详情请见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１

日

相关公告）

５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发布公告：岱山县政府及相关政府部门已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将前期舟山柘

中已支付的小衢山拆迁补偿款、土地征用预付款等款项合计

６４７４．５１２９

万元退还至公司募集资金专户中。

公司上市以来，始终以公司的发展和企业效益为重心使用募集资金，公司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使用

均按照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相关规范履行了法律程序，并且始终在公司督导机构东方证券有限公司和审

计机构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监督下执行，东方证券有限公司每月均会对公司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使用情况

进行核查并上报监管部门。

公司上市至今未发生改变募集资金用途或变更募投项目情况，上市时总募集资金净额

６．５６

亿元，现募

集资金总余额

４．２

元皆存放于公司、督导机构及银行三方监管的募集资金专户上，处于可控、安全的状态。

特此公告。

上海柘中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